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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108年第3次家長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11月23日（六）上午10時5分 
貳、 會議地點：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華岡2樓大會議室 
參、 主持人：廖院長秋芬、陳會長莉庭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家長會會務報告(略) 
陸、 陽明院內成果報告(略) 
柒、 永福之家成果報告(略) 
捌、 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列管事項報告案 
（一）有關反映本院洗衣房清洗烘乾服務使用者衣物變色縮水一案。(秘書室) 

說明： 
1、自8月21日起，華岡及永福之家皆由行政人員及主管每日進行抽查並

紀錄，目前抽查一般非感染控制生活區烘衣溫度皆符合70度規定。 
2、一日內可完成所有生活區洗衣、烘衣及收、送工作。若遇秋冬，溫度

不變，配合生活區床單、棉被、外套之清洗烘乾作業仍會在一天內完

成。 
會議結論：本案解除列管，惟每年第2次家長幹部會議及家長座談會報告1

次。 
 

（二）有關反映本院交通車司機態度、停車位置及胎紋檢查一案。（秘書室） 
說明： 
1、經108年9月9日交通車臨時座談會議決議，劍南線交通車行駛至港墘

站以不停單車停車架前為原則，如當日避車道已無停車空間，移往避

車道前方黃線處停車，已通知車公司落實執行。到目前看錄影影像，

及接車人員紀錄拍照結果皆符合，也未接到家長反應相關問題。圓山

線目前多有塞車狀況，無家長反應提早到站提早發車至西門站情形。 
2、另有家長反映劍南線某位司機在下雨時沒有停在遮雨處及態度不佳，

本院與交通車公司聯繫以下事項： 
(1)下雨時必須停在遮雨處。 
(2)交通車公司必須負責督導司機態度及做法。 

3、接車人員每次到站時皆拍照停車位置，若當日未依規定停放則及時回

報，並請交通車公司處理。 
會議結論：本案持續列管，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三）永福之家院生任何傷害對院方(陽明)的通報層級為何、有無S.O.P及標

準？（併案：每次院生受傷都是原因不明造成的狀況，監視器都沒有畫

面，如何讓家長了解受傷真相。）（教保課） 
說明： 
1、對於服務使用者意外受傷，請照顧課室落實執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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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務使用者意外受傷須在第一時間通知家屬。 

(2)若初步尚不能確定受傷原因，應告知家屬將繼續了解原因。 

(3)從發現受傷時間點往前回溯服務使用者當日生活作息及活動，以

查明受傷原因。 

(4)查明事件原因後通知家屬，並排除造成受傷的環境障礙。 

2、前次會議有家長建議本院評估訂定須通知家長會會長之原則。經評

估，若家長對本院處理醫療事件有疑義，因涉及個人隱私，於取得家

長同意後，將主動聯繫家長會會長說明本院目前處理狀況。 

會議結論：持續列管，並在下次會議報告。 

 
（四）為何永福會要求家屬負擔額外的費用（陪診費）？(因前次會議有家長建

議院方訂定辦法，以後只要是院方照顧疏失導致院生受到的傷害，其醫

療所需及衍生所有費用應由院方(工作人員)負擔。)（保健課） 
說明： 
1、有關家長建議若屬院方照顧疏失導致院生受到的傷害，其醫療所需及

衍生所有費用應由院方(工作人員)負擔，本案應先釐清是否為專業人

員照護疏失，由醫療及法務等第三方鑑定確認後，負起相關責任。 
2、經與家長幹部會議討論同意由第三方鑑定。 
會議結論：本案持續列管。 

 
（五）因目前院方不收有三管（鼻胃管、氣管、尿管）的院生，所以當院生有

三管之一就須離院，是否有一個期程確定日後皆須插管才讓家長辦理離

院。（因前次會議有家長建議本院研議急救問題）(保健課) 
說明： 
1、前次會議結論：請保健課再研議家長提出急救問題。 
2、經查有關預立放棄急救，需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一般民眾均可依意

願選擇提出申請，惟其身心障礙者無行為能力下，非屬可先行預立放

棄急救意願書之對象，在突發急救狀況，經醫師解釋病情後，方可由

法定代理人代為簽署終止急救。 
會議結論：本案解除列管。 

 
（六）永福之家門口廣場常有化糞池味道。（永福之家、秘書室） 

說明： 
1、前次會議仍有家長反映有異味。 
2、本院秘書室已在9月17日及9月23日至永福之家勘查，並無發現明顯異

味，並提醒該家行政組按時清運。 
3、永福之家化糞池不須每年抽肥，除非有異物排入池中，已在106年抽

肥，並要求工務人員每週檢查化糞池，如發現化糞池接近蓄滿，會請

廠商來處理。並請清潔班定時整理清洗1樓垃圾子母車及週遭環境，

減少異味來源。另已請廠商檢視評估，後續擬安排整體整修並對化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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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封蓋處理，已完成封蓋。 
會議結論：持續列管，在下次會議報告處理情形。 

 
（七）加強院生口腔清潔。(保健課) 

說明： 
1、前次會議結論： 

(1)請保健課再研議口腔清潔保健問題；並請永福之家研議製作口腔

清潔查核表，及了解家長提到服務使用者身體狀況異常之處。 

(2)讓服務使用者多喝水及訓練漱口，請照顧課室生活區處理。 

2、依前次會議結論，本院及永福之家已持續辦理相關措施如下： 

華岡每月依據「潔牙稽核單」，抽查保育員為服務使用者施行口腔清

潔技術，未通過原因居首為新進保育員對完整潔牙步驟不熟悉，亦針

對新進保育員改善策略，並加強入區督導回覆試教、稽核時給予適當

指導。永福之家業依家長建議讓服務使用者飯後多喝水減少菜渣殘

留，持續辦理，並配合使用「潔牙稽核單」。 

會議結論：請持續進行，本案解除列管。 
 
二、家長幹部會議反映及建議事項 

說明：家長帶院生臨時就醫，小診所醫生沒有單獨印出紙本醫囑或醫藥單，

將其所開立藥物帶回院內，護理站護士認為沒有紙本醫囑或醫藥單不

應給院生吃，造成困擾。 
本院回應： 
因藥物各有藥效及調劑等服藥考量，故請家長自行帶服務使用者就醫時，須

向醫療院所索取紙本醫囑或醫藥單，以免對服務物使用者身體產生不良後

果。 
 
三、本院報告案 
（一）有關109年春假連假交通車班次及時間一案。（秘書室） 

說明： 
1、109年連假前後交通車班次及時間： 

(1)返家班次：1月22日（三）、1月23日（四）、1月31日（五）、2月1

日（六）。 

(2)返院班次：1月30日（四）、2月3日（一）。 

2、預定於108年12月發放搭乘交通車調查表，若有搭乘人數較少的路線

會併車處理。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 

 
（二）有關108年本院服務使用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暨教養費用審

核一案。（社工課） 
說明： 
1、預定於11月22日辦理說明會及11月23日家長座談會向家長說明本次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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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辦理程序。 
2、已在11月初寄出申請表，預定自11月底開始進行審核作業。有疑問都

歡迎家長來電詢問。 
家長提問： 
1、列計身心障礙人口，請問輕度身心障礙者可以填寫及會被列入人口計

算？ 
2、同一住址的家庭成員都要寫進去嗎？ 
3、若果去年收入較多，但今年收入較少，收入相差很大，可以用今年的

收入申復嗎？ 
本院回應： 
1、家庭內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人口才會列入計算。 
2、與服務使用者同一戶籍的家庭成員盡量填寫完整，如果不確定要填寫

哪些人口，至少要填寫服務使用者及父母。 
3、若家長的收入狀況有改變，請提供最新財稅資料，本院會重新審核費

用。 
 

（三）有關109年春節連假本院服務使用者留院申請一案。（社工課） 
說明： 
1、春節期間，除夕至大年初三共4日院生以返家為原則，其餘2日本院可

提供教養服務；返家有困難之特殊家庭（院生家長雙亡，且無其他可

照顧之手足或親屬、院生家長及院生手足患有重大傷病住院或經醫師

評估無照顧能力者），請於108年12月9日前以電話或口頭向輔導員提

出申。 
2、本院預訂於12月23日召開春節留院審查評估會議，相關審查結果於10

9年1月6日發函通知。（有關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洽辦單位：臺北市智

障者家長協會，電話：27555690轉206、207。雙連視障關懷基金會，

電話：25312320。） 
會議結論：本案洽悉。 

 
玖、臨時動議： 

一、花卉中心側門的仁民路路口原有華岡院區指引標示，但現在標示被拆掉，復

康巴士司機不易辨識方向導致走錯路，希望院方能在原本位置裝設標示。 
本院回應：該標示因花卉中心施工而拆除，將請秘書室處理裝設標示。 

 
拾、散會：上午11時30分。 


